
五、合同的変更、終止≒終■

1.除 《中学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賄法》第50条規定的情形外,本合同一径釜汀,甲乙双方不

得檀自変更、中止或終止。

2.乙方不得檀自椿iL其泣履行的合同叉努。

六、通釣責任

1.乙方所提供的声品規格、技木林准、材料等庚量不合格的,成及吋更換;更換不及吋的,

按途期交貨処罰;因反量同題甲方不同意接牧的,辰保金全額十日除,井由乙方賠僕由此引起的

甲方的一切経済損失。

2.乙方提供的貨物如侵犯了第二方杖益而引友多1笏或浜松的,均由乙方負責交渉井承担全

部責任。

3.因包装、送輸引起的貨物損沐,按庚量不合格処罰。

4.甲方元故延期接受貨物和乙方途期交貨的,毎天泣向対方僕付未交貨物的貨款3‰的達釣

金,但達釣金累汁不得超述達豹貨款的5%,超辻30天対方有杖解除合同,達豹方承担因此給対

方造成的径済損失。

5。 乙方未按本合同和磋商的成文件中規定的服努承堵提供告后服努的,乙方成按本合同合

汁金額的5%向 甲方支付達釣金。

6.乙方提供的貨物在反量保江期内,因没汁、工芝或材料的快陥和其官反量原因造成的同

題,由乙方負責,費用炊履釣保江金中拍除,不足男ネト。

7.其官遠豹行力按達豹貨款額5%牧取達豹金井賠僕経済損失 6

七、不可抗力

1.不可抗力使合同的某些内容有交更必要的,双方泣通述跡商在ヱ天内迭成逃一歩履行合同

的跡波,因不可抗力致使合同不能履行的,合同終止。

2.除法律、法規規定的不可抗力情形外,双方豹定出現洪水、火実、地震、雪実、暴ス原

因早致的情況亦祝力不可抗力 .

八、合同争波解決

1.因声品庚量同題友生争波的,座選清国家決可的庚量栓淑1机rA3逃行釜定。声品符合林准

的,釜定費由甲方承担;声品不符合林准的,釜定費由乙方承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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